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为履行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证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社会和公众质量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本企业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2、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经检验合格，生产条件具备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要求：
（1）有营业执照；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4）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6）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3、本企业信守质量诚信，遵守质量法规，如有违反，愿接受相应处罚并承担法律责任：
（1）所生产的产品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不出厂销售；
（2）自觉接受后置现场审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日常监督检查等事中事后监管活动，自觉执行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按要求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4、本企业知悉并同意，如出现以下情况将被撤销证书：
（1）如不配合、拒绝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的，由发证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或逾期未改正的；
（2）如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生产许可的；
（3）现场审查结论不合格的。



承诺人(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企业生产许可证延续
申请免于实地核查承诺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质检总局关于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如下：
1、生产场地、重要生产工艺和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法定代表人或营业执照上载明的负责人与获证时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2、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3、具备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的能力。
4、在证书有效期内，不存在以下情况：
（1）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
（2）拒绝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或监督检查；
（3）因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
（4）经查实的媒体曝光及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产品质量问题。
5、已按规定提交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本企业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因承诺不真实、不合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章）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企业名称（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生产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或企业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成 立 日 期
	 
	经营期限
	

	注册资金（万元）
	
	年总产值
	

	原生产许可证编号
(申请发证不需填写)
	
	原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申请发证不需填写)
	

	申请类别
	发证√  延续□（企业申请延续免实地核查□） 
许可范围变更□ 名称变更□  补领□  其他□ 

	申请产品范围
（依据相关产品实施细则填写）
	

	申请变更事项
（含名称变更、重要生产工艺和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减生产场点、新建生产线、增减产品、产品升降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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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需说明事项（如产业政策情况，免实地核查情况等）
	





